
玉溪市红塔区妇女联合会

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

文本公开

项目名称

妇联工作业务经费
立项依据

根据区妇联三定方案《关于印发红塔区妇女联合会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》（玉红办发〔2002〕47号）、《中共玉溪市红塔区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玉红发〔2016〕17号规定）等文件，紧紧围绕区委、区政府的中心工作，积极发挥妇联组织在乡村振兴、创文固卫、健康县城建设等工作中的积极作用，服务、引领、联系妇女群众，代表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，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。落实《红塔区妇联改革实施方案》（玉红办通〔2018〕4号文件）规定，区政府按照我区妇女儿童人口总数，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元的标准安排妇联专项工作经费。
项目实施单位

玉溪市红塔区妇女联合会

项目基本概况

开展“巾帼建功行动”活动，帮助和扶持优秀的妇女创业项目，推动妇女创业创新成果转化。持续推进“贷免扶补”“创业担保贷款”工作。加强妇女创业培训和指导，联合开展“春风行动”等各类就业招聘活动，为广大妇女提供创业孵化，为各类女性提供政策咨询、技能培训、岗位信息、劳务对接等服务，拓宽妇女就业创业渠道。
项目实施内容

深化巾帼志愿服务关爱行动，发挥妇女和家庭的作用，推动移风易俗。在端午、中秋等重要时间节点，广泛开展“我们的节日”主题系列活动，弘扬时代精神、增强文化自信。

资金安排情况

本项目财政预算批复资金80¸000.00元，根据项目实施进度来合理安排资金支付。

项目实施计划

2026年春节和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前后支出慰问经费；3月和6月支出三八节、六一节纪念日主题活动经费；家庭类创建计划9月前支出；6个传统节日的家庭文明活动按照节日时间前后支出；维权工作费用适时支出。
项目实施成效

积极培育家庭教育专业化的社会组织，健全完善村（社区）“家长学校”阵地，开展各类家庭教育服务活动，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，不断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质效。

